
海洋污染防治基金補助海洋污染防治研究及技術

開發計畫作業要點 

 

一、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運用海洋污染防治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推動海洋污染防治研究發展與技術開發，及鼓勵既有應變設

備、資材運用之創新或精進，邁向海洋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目

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學術機構：指依法設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二）研究機關（構）：指具科技研究發展及推動能力之財團法

人、行政法人或政府研究機關（構）。 

三、學術機構及研究機關（構）申請補助，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具有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能力。 

（二）具有固定之研究場所與執行計畫之基本人力及設備。 

（三）具有完備之計畫作業、財產管理、人事、會計及內部稽核

專案計畫管理制度。 

（四）具有研發成果管理制度、技術移轉制度、研發成果之會計

及稽核制度，並有專責人員及組織執行。 

四、申請補助之海洋污染防治技術開發計畫，以涉及海洋污染防治領

域資材、技術、設備之提升或創新為範圍。 

五、補助比例不得超過申請補助計畫全案總經費。 

六、本會為辦理補助計畫之申請、審定、執行、變更及異常狀況審

查，應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其審查作業程序如下： 

（一）資格審查：由本會業務承辦單位進行審查。申請案件所附

文件或內容有缺漏，本會得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仍不全者，本會得不予受理。 

（二）計畫審查：由本會邀集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小組，審查計畫



之內容、經費合理性及申請單位執行能力等項目。 

本會辦理前項審查，得要求申請單位說明或由本會派員實地

評核。 

本會應於申請案收件截止日起四個月內完成審查，並函復結

果，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七、申請單位應於本會補助核准期限內，與本會簽訂補助契約；屆期

未簽約者，核准失其效力。但經本會同意展延者，不在此限。 

八、本會為評估受補助計畫對海洋污染防治之效益，得執行成效綜合

評估，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提供評估所需資料。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海洋污染防治基金支應。 

十、本要點經海洋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會通過並經本會函頒生效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